
臺中市立美術館志工管理要點修正總說明 

臺中市立美術館為有效推展館務、整合志工人力資源，依據志願服

務法及本館之需要，籌組臺中市立美術館志工隊，於一百十四年三月十

七日以中市美教字第一一四○○○○六一四號函訂定臺中市立美術館志

工管理要點。現為因應志工規範調整，爰修正本要點，其修正重點如下

： 

一、配合法制作業公文書規範，爰將本要點阿拉伯數字修正為中文數字

。（修正規定第三點、第四點、第六點） 

二、為聚焦第三款內容於訓練規範，及考量第四款志願服務證即為正式

聘用依據，爰刪除未通過甄選處置機制及頒發聘書等規定。（修正

規定第四點） 

三、增列副隊長、正副組長一職由本館指派之機制，俾利確認人選適任

性；另為明確補聘或補選人員之任期期間，避免產生任期重新起算

或適用期間不明確之疑義，爰增列其任期至原任期屆滿日止之規定

。（修正規定第五點） 

四、修正志工服勤時間，並由系統或班長安排服勤地點與任務。（修正

規定第六點） 

五、為使志工服務性質之表述更為周延，及前後用語一致，將「值勤」

修正為「服勤」，「服勤率」、「時數」統一修正為「值勤率」。（修正

規定第七點、第九點、第十一點） 

六、為強化志工出勤管理與責任分工，明定服勤請假之通報對象，修正

通報及申請流程，並增修申請復職之期限與核准程序。（修正規定

第七點） 

七、修正與新增服勤期間之停車費補助、憑本館志工證免費入館參觀與

消費優惠等福利。（修正規定第八點） 

八、取消填寫續任意願調查表之作業，另以志工管理規範訂定相關考核

規定。（修正規定第十點） 

九、暫停服勤之相關規定已於第七點明定，為避免重複規定，爰刪除本

點第二款規定，其後款次配合調整；另於第五款增列本館志工內部

管理規範之相關違失情形。（修正規定第十一點）  



臺中市立美術館志工管理要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臺中市立美術館志工管理

要點 

臺中市立美術館志工管理

要點 

名稱未修正。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臺中市立美術館（以

下簡稱本館）為推展

美術館業務、整合志

工人力資源，依據志

願服務法及本館之需

要，籌組臺中市立美

術館志工隊，並訂定

本要點。 

一、臺中市立美術館（以

下簡稱本館）為推展

美術館業務、整合志

工人力資源，依據志

願服務法及本館之需

要，籌組臺中市立美

術館志工隊，並訂定

本要點。 

本點未修正。 

二、本要點所稱志工，係

指經本館甄選合格正

式任用，不以獲取報

酬為目的，熱愛文化

藝術，協助推動本館

業務者。 

二、本要點所稱志工，係

指經本館甄選合格正

式任用，不以獲取報

酬為目的，熱愛文化

藝術，協助推動本館

業務者。 

本點未修正。 

三、志工應具備資格：年

滿十八歲以上、七十

五歲以下，對美術館

業務有興趣且具服務

熱忱、身心健康，並

能遵守本館各項服勤

規定者。 

三、志工應具備資格：年

滿18歲以上、75歲以

下，對美術館業務有

興趣且具服務熱忱、

身心健康，並能遵守

本館各項服勤規定者

。 

法制作業公文書應以中文

數字表示，爰將本點阿拉

伯數字修正為中文數字。 

四、志工招募程序如下： 

(一)招募：本館依各

組需求辦理公開

招募。 

(二)甄選：經網路或

郵寄報名表登記

、資料審核並面

談合格者。 

(三)訓練：經甄選後

，應接受基礎訓

練及特殊訓練，

並完成實習（值

勤率達百分之七

十）與考核。 

(四)授證：經甄選及

訓練通過者，正

式聘用並核予志

四、志工招募程序如下： 

(一)招募：本館依各

組需求辦理公開

招募。 

(二)甄選：經網路或

郵寄報名表登記

、資料審核並面

談合格者。 

(三)訓練：經甄選後

，應接受基礎訓

練及特殊訓練，

並完成實習時數

（實習值勤率達

70%）與考核；

訓練期間中途缺

席者或實習值勤

率未達規定者，

一、為聚焦本點第三款內

容於訓練規範，爰刪

除未通過甄選處置機

制之語句，俾使規定

重點明確，並酌作文

字修正；另法制作業

公文書應以中文數字

表示，爰將本款阿拉

伯數字修正為中文數

字。 

二、考量志願服務證即為

正式聘用之依據，爰

刪除本點第四款頒發

聘書等文字。 



願服務證。 

(五)聘期：志工聘期

為一年，在職志

工每年度應參與

志工活動，並依

規定完成每年訓

練時數，符合資

格者得續聘並辦

理團體意外保險

。 

視為未通過志工

招募甄選。 

(四)授證：經甄選及

訓練通過者，頒

發聘書正式聘用

並核予志願服務

證。 

(五)聘期：志工聘期

為一年，在職志

工每年度應參與

志工活動，並依

規定完成每年訓

練時數，符合資

格者得續聘並辦

理團體意外保險

。 

五、志工隊組織及任期： 

(一)本館設立志工隊

，依工作需要及

屬性設置分組，

各組名稱及職責

另以志工管理規

範訂定之。 

(二)志工隊幹部置隊

長一名、副隊長

一至二名，各組

組長一名、副組

長一至二名，任

期一年。 

1.隊長：得由本

館指派、幹部

推薦或由十名

以上志工連署

，推舉為候選

人，經志工大

會票選產生，

以最高票者當

選，連任以二

次為限。任期

內請辭或因故

無法執行職務

時，由副隊長

代理至原任期

屆滿日止。 

五、志工隊組織及任期： 

(一)本館設立志工隊

，依工作需要及

屬性設置分組，

各組名稱及職責

另以志工管理規

範訂定之。 

(二)志工隊幹部置隊

長一名、副隊長

一至二名，各組

組長一名、副組

長一至二名，任

期一年。 

1.隊長：得由館

方指派、幹部

推薦或由十名

以上志工連署

，推舉為候選

人，經志工大

會票選產生，

最高票者當選

，連任以二次

為限。任期內

請辭或因故無

法執行職務時

，由副隊長代

理至任期屆滿

。 

一、本要點涉及臺中市立

美術館均以本館稱之

，為使前後用語一致

，本點第二款酌作文

字修正。 

二、為利初期運作順利，

增列由本館指派之機

制，俾利掌握人選適

任性，爰修正本點第

二款內容；另為明確

補聘或補選人員之任

期期間，避免產生任

期重新起算或適用期

間不明之疑義，爰增

列其任期至原任期屆

滿日止之規定，以資

明確。 



2.副隊長：得由

本館指派，或

由隊長遴選擔

任。 

3.組長：得由本

館指派，或經

由各組志工選

舉產生，以最

高票者當選。 

4.副組長：得由

本館指派，或

由組長遴選擔

任。 

5.隊長、副隊長

或組長、副組

長同時於任期

內請辭或因故

無法執行職務

時，由本館另

行遴聘或辦理

補選，其任期

至原任期屆滿

日止。 

(三)幹部職責如下： 

1.隊長、副隊長

：對外代表本

隊及統籌隊務

、召開志工會

議及年度志工

大會、綜理各

組組務、協助

志工業務聯繫

、協調、溝通

等事宜、協助

探視志工之喪

、病慰問。 

2.組長、副組長

：協助新進志

工熟悉環境、

志工業務協調

、聯繫、參加

志工幹部會議

與訓練、支援

調度、請假、

2.副隊長：由隊

長遴選擔任。 

3.組長：經由各

組志工選舉產

生，最高票當

選。 

4.副組長：由組

長遴選擔任。 

5.隊長、副隊長

或組長、副組

長同時於任期

內請辭或因故

無法執行職務

時，由本館另

行遴聘或辦理

補選。 

(三)幹部職責如下： 

1.隊長、副隊長

：對外代表本

隊及統籌隊務

、召開志工會

議及年度志工

大會、綜理各

組組務、協助

志工業務聯繫

、協調、溝通

等事宜、協助

探視志工之喪

、病慰問。 

2.組長、副組長

：協助新進志

工熟悉環境、

志工業務協調

、聯繫、參加

志工幹部會議

與訓練、支援

調度、請假、

補班等事宜。 



補班等事宜。 

六、志工服勤規定： 

(一)平日時段每週至

少服勤一班次；

假日時段為隔週

至少服勤一班次

，每班以三小時

計算，由系統或

時段班長安排服

勤地點及任務。 

(二)服勤時段一經確

定，非經本館同

意不得自行調動

。 

(三)服勤時不得遲到

早退，遲到時間

未滿三十分鐘者

，以三十分鐘計

，每逾三十分鐘

者，以半小時為

單位累計，扣除

該班服勤時數，

並計入平時考評

。 

(四)服勤時不得處理

外務、攜帶家人

或接待親友來訪

，應避免與勤務

無關之事物。 

(五)服勤時應穿著工

作服及佩戴志工

證，注意服裝儀

容，以利民眾辨

識。 

(六)民眾詢問問題時

應誠懇謙和、耐

心傾聽，瞭解民

眾需求，以正確

引導或服務。 

六、志工服勤規定： 

(一)平日時段每週至

少服勤一班次；

假日時段為隔週

至少服勤一班次

，平日上午班及

週六晚班值勤為

2.5小時，其餘

每班以3小時計

算，由各組組長

安排服勤地點及

任務。 

(二)服勤時段一經確

定，非經本館同

意不得自行調動

。 

(三)服勤時不得遲到

早退，遲到30分

鐘內者扣半小時

，超過30分鐘者

以半小時為單位

，扣除該班服勤

時數，並計入平

時考評。 

(四)服勤時不得處理

外務、攜帶家人

或接待親友來訪

，應避免與勤務

無關之事物。 

(五)服勤時應穿著志

工工作服及佩帶

志工證，注意服

裝儀容，以利民

眾辨識。 

(六)民眾詢問問題時

應誠懇謙和、耐

心傾聽，瞭解民

眾需求，以正確

引導或服務。 

一、調整志工值勤時段與

改採系統或時段班長

協助安排服勤地點及

任務，爰修正本點第

一款內容。 

二、本點第三款遲到時間

之計算方式：未滿半

小時以半小時計，逾

半小時未滿一小時計

，逾一小時未滿一小

時半則以一小時半計

，以此類推。為使本

款用語精確並健全服

勤管理，爰將本點第

二款酌作文字修正。 

三、法制作業公文書以中

文數字表示，爰將本

點阿拉伯數字修正為

中文數字。 

七、志工請假及補班規定

： 

(一)因故無法服勤者

，應於服勤前二

七、志工請假及補班規定

： 

(一)因故無法值勤者

，應於服勤前二

一、統一本要點用語，並

使志工服務性質之表

述更為周延，將全文

「值勤」用語修正為



日下午六時前至

志工系統內完成

請假，並告知各

組組長。因緊急

狀況未能事先完

成請假手續，應

儘速通知時段班

長。 

(二)補班須於志工系

統內完成補班程

序，並完成相關

報到程序。 

(三)因故須暫停服勤

達三個月以上、

一年以下者，應

以書面提出申請

，並繳回志工證

及工作服。 

(四)申請復職者，最

遲應於預定復職

日前以書面提出

申請，經本館核

准後方可歸隊。

逾期未申請復職

或暫停服勤逾一

年者，逕行解除

志工身分。 

日下午六時前至

志工系統內完成

請假，告知該時

段班長或志工隊

幹部。因緊急狀

況未能事先完成

請假手續，應儘

速通知志工隊幹

部，並於一週內

提出證明完成請

假手續，否則以

缺勤論。 

(二)補班須於志工系

統內完成補班程

序，並完成相關

報到程序。 

(三)因故須請長假達

三個月以上、三

年以下者，應申

請暫停服勤。復

職需填寫復職申

請書方可歸隊。 

「服勤」，爰修正本

點第一款用字。 

二、為強化志工出勤管理

與責任分工，並明確

訂定服勤請假之通報

對象，爰修正本點第

一款與第三款通報及

申請流程，並增訂第

四款申請復職之期限

與核准程序。 

八、志工福利： 

(一)得加入志工團體

意外險。 

(二)參加本館舉辦之

志工培訓課程及

志工聯誼活動。 

(三)配合臨時支援本

館活動時，得依

本館經費狀況支

領餐點。 

(四)憑志工證可享有

綠美圖賣店與咖

啡廳消費優惠。 

(五)服勤時段享有停

車優惠。 

(六)服務任期間，志

工本人得憑本館

八、志工福利： 

(一)得加入志工團體

意外險。 

(二)參加本館舉辦之

志工培訓課程及

志工聯誼活動。 

(三)配合臨時支援本

館活動時，得依

本館經費狀況支

領餐點。 

(四)憑志工證可享有

美術館相關出版

品和商品優惠。 

一、擴大志工優惠適用範

圍，爰修正本點第四

款內容。 

二、為提升志工服務參與

之便利性，並酌予服

勤期間所需之交通支

持，增訂本點第五款

內容。 

三、為肯定志工對本館之

貢獻，並增進其對本

館業務與展覽內容之

了解，增訂本點第六

款內容。 



志工證免費入館

參觀。 

九、志工獎勵： 

(一)志工獎勵於每年

辦理之志工大會

上頒獎。 

(二)全勤獎：以全年

度服勤無請假、

遲到早退紀錄並

通過服務績效考

核者，頒發獎狀

一只。 

(三)服務績優獎：以

全年度值勤率達

百分之九十以上

並通過服務績效

考核者，頒發獎

狀一只。但已獲

頒全勤獎者，不

再頒發此獎項。 

(四)服務貢獻獎：擔

任本館志工幹部

，服務達六個月

以上且值勤率達

百分之九十者，

頒發獎狀一只。 

(五)資深獎：曾獲得

全勤獎或服務績

優獎累計達三次

、六次、十次者

，可分別獲得銅

牌獎、銀牌獎、

金牌獎，各頒發

獎狀一只、獎牌

一面。 

(六)特殊貢獻獎：對

本館業務推展具

有特殊貢獻，經

本館業務主管單

位與志工幹部推

舉，本館核定後

頒發獎狀一只。 

九、志工獎勵： 

(一)志工獎勵於每年

辦理之志工大會

上頒獎。 

(二)全勤獎：以全年

度服勤無請假、

遲到早退紀錄並

通過服務績效考

核者，頒發獎狀

一只。 

(三)服務績優獎：以

全年度服勤率達

百分之九十以上

並通過服務績效

考核者，頒發獎

狀一只（全勤獎

者不再頒發此獎

項）。 

(四)服務貢獻獎：擔

任本館志工幹部

，服務達六個月

以上且時數達百

分之九十者，頒

發獎狀一只。 

(五)資深獎：曾獲得

全勤獎或服務績

優獎累計達三次

、六次、十次者

，可分別獲得銅

牌獎、銀牌獎、

金牌獎，各頒發

獎狀一只、獎牌

一面。 

(六)特殊貢獻獎：對

本館業務推展具

有特殊貢獻，經

本館業務主管單

位與志工幹部推

舉，本館核定後

頒發獎狀一只。 

一、統一本要點用語，爰

將本點第三款「服勤

率」與第四款「時數

」二字修正為「值勤

率」。 

二、酌作文字修正。 

十、志工考核： 

(一)每年年底由本館

十、志工考核： 

(一)每年年底由志工

一、考量已設有離隊申請

機制，志工如無續任



及志工幹部依據

志工出勤狀況、

服務態度、工作

績效及教育訓練

時數等項目進行

考核，成績合格

者，予以續聘。 

(二)各項考核之要求

，另以志工管理

規範訂定之。 

填寫明年度續任

意願調查表，由

本館及志工幹部

依據志工出勤狀

況、服務態度、

工作績效及教育

訓練時數等項目

進行考核，成績

合格者，予以續

聘。 

(二)未依各組規定完

成年度訓練時數

者，逕送志工幹

部會議審議，得

作為不予續聘之

依據。 

(三)年度值勤率未達

百分之七十，或

排定之值勤時段

值勤率未達百分

之五十者，逕送

志工幹部會議審

議，得作為不予

續聘之依據。 

意願可主動提出，爰

取消填寫續任意願調

查表之作業，並刪除

本點第一款相關文字

。 

二、為簡化規則，並統一

志工考核相關規範之

訂定方式，保留實務

運作之彈性，刪除現

行規定第二款及第三

款，改以志工管理規

範另行訂定。 

十一、志工有下列情事之

一者，經本館查證

屬實，將逕行解除

志工身分，並收回

志工證及工作服： 

(一)無故缺勤或連

續請假逾三個

月，且未申請

暫停服勤。 

(二)每年度於服勤

時段無故未到

勤且未完成請

假，累計達六

次。 

(三)利用志工名義

進行推銷、營

利、傳教或其

他不當行為。 

(四)志願服務證有

轉借、冒用或

十一、志工有下列情事之

一，經本館查證屬

實，將逕行解除志

工身分，並收回志

工證及工作服： 

(一)志工因故無法

繼續服勤或無

特殊原因連續

請假超過三個

月，且未申請

暫停服勤者。 

(二)暫停志工身分

超過三年者。 

(三)每一年度於值

勤時段未到勤

且未完成請假

，年度次數累

積六次者。 

(四)利用志工名義

進行推銷、營

一、暫停服勤之相關規定

已於第七點明定，為

避免重複規定，爰刪

除本點第二款規定，

其後款次配合調整。 

二、修正規定第五款明定

除志願服務法第十五

條規定外，增列本館

志工內部管理規範之

相關違失情形，俾使

管理機制更臻完善。 

三、酌作文字修正。 



不當使用情事

。 

(五)違反志願服務

法第十五條或

臺中市立美術

館志工隊管理

規範第六條第

二項規定。 

(六)行為不檢、品

行不端、服務

不佳，經查明

屬實，且累計

達三次勸導。 

(七)其他經認定不

適任本館志工

工作。 

利、傳教或其

他不當行為者

。 

(五)志願服務證有

轉借、冒用或

不當使用情事

者。 

(六)違反或未遵守

志願服務法第

十五條規定者

。 

(七)行為不檢、品

行不端、服務

不佳，經查明

屬實且達三次

勸導者。 

(八)其他不適任本

館工作者。 

十二、為落實志工自治制

度，本館授權由志

工隊依據本要點訂

定志工隊管理規範

及志工隊服勤須知

，其精神為自我管

理志工相關事宜，

不得逾越本館之管

理權限及志工服務

範圍。 

十二、為落實志工自治制

度，本館授權由志

工隊依據本要點訂

定志工隊管理規範

及志工服勤須知，

其精神為自我管理

志工相關事宜，不

得逾越本館之管理

權限及志工服務範

圍。 

酌作文字修正。 

十三、本要點未盡事宜，

悉依相關法令辦理

，並依實際需要修

正之。 

十三、本要點未盡事宜，

悉依相關法令辦理

，並依實際需要修

正之。 

本點未修正。 

十四、本要點經由館長核

定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十四、本要點經由館長核

定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本點未修正。 

 

 

 

  



臺中市立美術館志工管理要點 
 

一、 臺中市立美術館（以下簡稱本館）為推展美術館業務、整合志工人

力資源，依據志願服務法及本館之需要，籌組臺中市立美術館志工

隊，並訂定本要點。 

二、 本要點所稱志工，係指經本館甄選合格正式任用，不以獲取報酬為

目的，熱愛文化藝術，協助推動本館業務者。 

三、 志工應具備資格：年滿十八歲以上、七十五歲以下，對美術館業務

有興趣且具服務熱忱、身心健康，並能遵守本館各項服勤規定者。 

四、 志工招募程序如下： 

（一）招募：本館依各組需求辦理公開招募。 

（二）甄選：經網路或郵寄報名表登記、資料審核並面談合格者。 

（三）訓練：經甄選後，應接受基礎訓練及特殊訓練，並完成實習

（值勤率達百分之七十）與考核。 

（四）授證：經甄選及訓練通過者，正式聘用並核予志願服務證。 

（五）聘期：志工聘期為一年，在職志工每年度應參與志工活動，

並依規定完成每年訓練時數，符合資格者得續聘並辦理團體

意外保險。 

五、 志工隊組織及任期： 

（一）本館設立志工隊，依工作需要及屬性設置分組，各組名稱及

職責另以志工管理規範訂定之。 

（二）志工隊幹部置隊長一名、副隊長一至二名，各組組長一名、

副組長一至二名，任期一年。 

1.隊長：得由本館指派、幹部推薦或由十名以上志工連署，

推舉為候選人，經志工大會票選產生，以最高票者當選，

連任以二次為限。任期內請辭或因故無法執行職務時，由

副隊長代理至原任期屆滿日止。 

2.副隊長：得由本館指派，或由隊長遴選擔任。 

3.組長：得由本館指派，或經由各組志工選舉產生，以最高

票者當選。 



4.副組長：得由本館指派，或由組長遴選擔任。 

5.隊長、副隊長或組長、副組長同時於任期內請辭或因故無

法執行職務時，由本館另行遴聘或辦理補選，其任期至原

任期屆滿日止。 

（三）幹部職責如下： 

1.隊長、副隊長：對外代表本隊及統籌隊務、召開志工會議

及年度志工大會、綜理各組組務、協助志工業務聯繫、協

調、溝通等事宜、協助探視志工之喪、病慰問。 

2.組長、副組長：協助新進志工熟悉環境、志工業務協調、

聯繫、參加志工幹部會議與訓練、支援調度、請假、補班

等事宜。 

六、 志工服勤規定： 

（一）平日時段每週至少服勤一班次；假日時段為隔週至少服勤一

班次，每班以三小時計算，由系統或時段班長安排服勤地點

及任務。 

（二）服勤時段一經確定，非經本館同意不得自行調動。 

（三）服勤時不得遲到早退，遲到時間未滿三十分鐘者，以三十分

鐘計，每逾三十分鐘者，以半小時為單位累計，扣除該班服

勤時數，並計入平時考評。 

（四）服勤時不得處理外務、攜帶家人或接待親友來訪，應避免與

勤務無關之事物。 

（五）服勤時應穿著工作服及佩戴志工證，注意服裝儀容，以利民

眾辨識。 

（六）民眾詢問問題時應誠懇謙和、耐心傾聽，瞭解民眾需求，以

正確引導或服務。 

七、 志工請假及補班規定： 

（一）因故無法服勤者，應於服勤前二日下午六時前至志工系統內

完成請假，並告知各組組長。因緊急狀況未能事先完成請假

手續，應儘速通知時段班長。 

（二）補班須於志工系統內完成補班程序，並完成相關報到程序。 



（三）因故須暫停服勤達三個月以上、一年以下者，應以書面提出

申請，並繳回志工證及工作服。 

（四）申請復職者，最遲應於預定復職日前以書面提出申請，經本

館核准後方可歸隊。逾期未申請復職或暫停服勤逾一年者，

逕行解除志工身分。 

八、 志工福利： 

（一）得加入志工團體意外險。 

（二）參加本館舉辦之志工培訓課程及志工聯誼活動。 

（三）配合臨時支援本館活動時，得依本館經費狀況支領餐點。 

（四）憑志工證可享有綠美圖賣店與咖啡廳消費優惠。 

（五）服勤時段享有停車優惠。 

（六）服務任期間，志工本人得憑本館志工證免費入館參觀。 

九、 志工獎勵： 

（一）志工獎勵於每年辦理之志工大會上頒獎。 

（二）全勤獎：以全年度服勤無請假、遲到早退紀錄並通過服務績

效考核者，頒發獎狀一只。 

（三）服務績優獎：以全年度值勤率達百分之九十以上並通過服務

績效考核者，頒發獎狀一只。但已獲頒全勤獎者，不再頒發

此獎項。 

（四）服務貢獻獎：擔任本館志工幹部，服務達六個月以上且值勤

率達百分之九十者，頒發獎狀一只。 

（五）資深獎：曾獲得全勤獎或服務績優獎累計達三次、六次、十

次者，可分別獲得銅牌獎、銀牌獎、金牌獎，各頒發獎狀一

只、獎牌一面。 

（六）特殊貢獻獎：對本館業務推展具有特殊貢獻，經本館業務主

管單位與志工幹部推舉，本館核定後頒發獎狀一只。 

十、 志工考核： 

（一）每年年底由本館及志工幹部依據志工出勤狀況、服務態度、

工作績效及教育訓練時數等項目進行考核，成績合格者，予

以續聘。 



（二）各項考核之要求，另以志工管理規範訂定之。 

十一、志工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本館查證屬實，將逕行解除志工身分

，並收回志工證及工作服： 

（一）無故缺勤或連續請假逾三個月，且未申請暫停服勤。 

（二）每年度於服勤時段無故未到勤且未完成請假，累計達六次。 

（三）利用志工名義進行推銷、營利、傳教或其他不當行為。 

（四）志願服務證有轉借、冒用或不當使用情事。 

（五）違反志願服務法第十五條或臺中市立美術館志工隊管理規範

第六條第二項規定。 

（六）行為不檢、品行不端、服務不佳，經查明屬實，且累計達三

次勸導。 

（七）其他經認定不適任本館志工工作。 

十二、為落實志工自治制度，本館授權由志工隊依據本要點訂定志工隊

管理規範及志工隊服勤須知，其精神為自我管理志工相關事宜，

不得逾越本館之管理權限及志工服務範圍。 

十三、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辦理，並依實際需要修正之。 

十四、本要點經由館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